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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4 月 14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国际创新谷 8 栋 A 座 8 楼公司培训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622,27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5,622,2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072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07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朋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22,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22,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22,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22,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908,0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22,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22,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22,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22,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22,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22,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36,759,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8,598,9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64,1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7,9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256,21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5,550,8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5,550,8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5,550,8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5,550,8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5,550,8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8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5、6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谢朋村、深圳市卡纬特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凯维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卡维斯特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已对议案 5 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未有存在需要对议案 6 回避表决的情况。

3、议案 5、8、9、10、11 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议案 8 的表决情况已进行分段统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帅律师、潘倩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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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钟葱的股票质押违约处置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

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因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钟葱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股票质押业务违约，根据交易协议约定及相关司法裁
定，西部证券拟对钟葱持有的在西部证券办理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共计 18,651,578 股公司股份进行违约处置。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
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经公司与西部证券沟通了解及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系统查询确认，获悉钟葱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动减持数量累计已达 9,532,121 股，本次被
动减持数量已过半。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 减持比例（%）

钟葱 集中竞价交易

3 月 27 日 3.59 3,717,700 0.3873

3 月 28 日 3.51 2,086,738 0.2174

3 月 29 日 3.46 1,271,249 0.1324

3 月 30 日 3.40 813,419 0.0847

3 月 31 日 3.40 536,931 0.0559

4 月 3 日 3.44 361,743 0.0377

4 月 4 日 3.54 247,083 0.0257

4 月 6 日 3.57 170,353 0.0177

4 月 7 日 3.42 118,209 0.0123

4 月 10 日 3.48 82,393 0.0086

4 月 11 日 3.39 57,608 0.0060

4 月 12 日 3.57 40,367 0.0042

4 月 13 日 3.63 28,328 0.0030
合 计 — — 9,532,121 0.9930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股份， 减持价格区间为 3.39-3.63 元 / 股。 自公司 2021 年 12 月 25 日披露钟葱《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36）后，钟葱累计减持 9,532,121 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9930%。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钟葱

合计持有股份 75,328,130 7.85% 65,796,009 6.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5,328,130 7.85% 65,796,009 6.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 0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由于钟葱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属于因股票质押业务违约处置的被动减持，因债权人原因，未提前十五个交易日披露。
2、本次被动减持与公司 2023 年 3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中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被动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后续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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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4 月 14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流区公兴街道物联一路

233 号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9,614,40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9,614,4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018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018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巨万里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8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杨芹芹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614,4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614,4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614,4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614,4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614,4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614,4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614,4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614,4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2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994,6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公司＜2022 年度内
部控制 评价报告 ＞的 议
案》

5,994,6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2 年年度
报告全 文及其摘 要＞的
议案》

5,994,6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闲 置 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5,994,6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 司 2023 年
度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
案》

5,994,6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 2022 年 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994,6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3、4、5、6、7、8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律师：陈虹、马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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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4 月 14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83,363,7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269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董事长窦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补充确认 2022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251,520 99.8545 3,280 0.1455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3,360,460 99.9982 3,200 0.0017 80 0.0001

3、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2023 年度开展物流金融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3,360,460 99.9982 3,280 0.0018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充确认 2022 年度关联交
易的议案 569,100 99.4269 3,280 0.5731 0 0

2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
议案 569,100 99.4269 3,200 0.5590 80 0.0141

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2023 年度开
展物流金融业务提供担保的 议
案

569,100 99.4269 3,280 0.5731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芳晋、马龙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 报备文件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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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4 月 14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江街 1099 号 6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21,539,7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9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廖志远先生主持，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本次股东
大会的议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 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 5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 2 人 ,� 监事黄凯涛先生因个人原因缺席本

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刘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章美珍 121,539,724 100 是

2、 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郭俊华 121,539,724 100 是

3、 关于更换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熊猛 121,539,724 100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517,578 100 0 0 0 0

2 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517,578 100 0 0 0 0

3 关于更换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5,517,578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紫伊、朱芷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
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见证

意见
● 报备文件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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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04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04 月 14 日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04 月 14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魏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254,963,42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098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254,849,72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08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113,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5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 人， 代表股份 219,6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9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 代表股份 105,9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4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113,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52％。
3、公司第七届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会议的召开。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提案的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

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54,963,420 254,913,820 99.9805 49,600 0.0195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19,600 170,000 77.4135 49,600 22.5865 0 0.0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沈国权、孙矜如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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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燃气 2023 年度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
议已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董事会会批
准之日起 24 个月内，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并在中国境内发行本金总额不超
过 40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注册有效期为 2 年，公司可以在 2 年内分期发行，每期发行短
期融资券的期限不超过 365 天。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完成 40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注册， 并在 2023 年 4 月 13 日完
成发行 2023 年度第一期 20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期
短期融资券 简称 23 深燃气 CP001

代码 042380227 期限 180 日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 2023 年 4 月 13 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0 亿元

票面价格 人民币一百元（RMB100.00 元） 票面利率 2.29%
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
所网站（ HYPERLINK�“http://www.shclearing.com“ www.shclearing.com）公告。 特此公
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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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解除

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孝昌鹰溪谷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鹰溪谷”)的函告、以及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系统查询，获悉鹰溪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解除司法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情况
1、本次解除冻结股份原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4 月 14 日， 鹰溪谷所持有的本公司 2,944 万股股份因其合伙人与第三方主体之间

的合同纠纷案中原告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而被司法冻结，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14.17%，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3.14%， 冻结日期自 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2024 年 4 月 13 日。 2022 年 8 月 10 日，
上述冻结股份中的 751 万股因合同纠纷案原告未能在法院依法送达交纳诉讼费用通知后七日
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法院裁定本案按撤回起诉处理而解冻；2022 年 11 月 17 日，上述冻结股份
中的 1,850 万股因第三方主体撤诉，案子完结，解除冻结。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17 日、
2022 年 8 月 22 日、2022 年 11 月 1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7）、《关
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54）、《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
除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72）。

2、股东股份本次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冻 结 股
份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解除冻结

执行人

鹰溪谷 是 3,430,000 1.65% 0.37% 2021-04-14 2023-04-12 湖 北 省 孝 感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合计 -- 3,430,000 1.65% 0.37% -- -- --
3、本次股份解除冻结的原因
关于鹰溪谷所持公司股份解除冻结的原因，鹰溪谷向公司函告如下：“因第三方主体撤诉，

案子完结，解除冻结。 ”
4、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鹰溪谷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升优势”）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09,803,2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1%，其中鹰溪谷所
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5,7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09%，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7.44%。 本次解冻后， 鹰溪谷及其一致行动人博升优势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司法冻结
（含轮候冻结）的情形。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鹰溪谷本次股份解除冻结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也不会对公司的实际控制

权或第一大股东产生影响。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选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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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注射用头孢呋辛钠通过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

的关于注射用头孢呋辛钠（规格：0.75g 和 1.5g）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
2023B01615、2023B01616），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一、上述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剂型：注射剂
规格：0.75g、1.5g（按 C16H16N4O8S 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63759、国药准字 H20063758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05302023
批件主送机构：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

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 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7 年第 100 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
作的公告》（2020 年第 62 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的相关信息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是由英国葛兰素公司研制生产的第二代头孢菌素，1978 年首次在英国

上市。 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感染，包括呼吸道感染、耳鼻喉科感染、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皮肤
及软组织感染、骨和关节感染、女性生殖系统、淋病及其他感染等。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射用头孢呋辛钠（规格：0.75g 和 1.5g）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产品的

市场份额， 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

四、风险提示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上述药品的销售收入可能存在不达预期等情形，具

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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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解除担保责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的审议情况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8 日、2021 年 3 月 24 日召

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山水上酒店有限公司拟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
司成都山水上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山水上”）为四川爱丽美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爱丽美”）及成都弗蕾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弗蕾亚”）就《成都馨乐庭城
南服务公寓管理协议》的履约行为向雅诗阁物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诗阁”）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额不超过人民币 950 万元。 爱丽美及弗蕾亚共同通过重庆国恒
诉讼保全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具有履行反担保能力的《担保函》 向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
保。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9 日、2021 年 3 月 25 日披露的 2021-023、025、029 号临时公告。

二、解除担保情况
2023 年 4 月 14 日，成都山水上、爱丽美、弗蕾亚及雅诗阁共同签署了《债权债务确认书》。

经各方确认，成都山水上解除了向雅诗阁承担的连带责任情形，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鉴于：
1、弗蕾亚作为爱丽美的授权人，受爱丽美之委托，于 2021 年 4 月 1 日与雅诗阁签署了《成

都馨乐庭城南服务公寓管理协议》（以下简称“管理协议”）。 同时，成都山水上自愿为爱丽美及
弗蕾亚在管理协议项下的义务向雅诗阁承担了连带责任。

2、弗蕾亚已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与雅诗阁签署了《解除协议》，双方之间的管理协议已合
法终止。

有鉴于此，经各方仔细核算，一致确认如下：
1、弗蕾亚、爱丽美已向雅诗阁结清了管理协议及相关附属协议项下的所有费用款项，不存

在任何未结算、未支付的款项。
2、雅诗阁与弗蕾亚、爱丽美之间在管理协议项下的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
3、成都山水上不存在基于上述管理协议需向雅诗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解除上述连带责任保证后，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零，无逾期担保情形。
四、备查文件
《债权债务确认书》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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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业绩预告适用情形：其他情形
● 业绩预告相关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0950 万元左
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48838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30.13%左右；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300 万元左右，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42024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25.43%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095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48838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30.13%左右；预计 2023 年第
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3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
相比增加 42024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25.43%左右。

（三）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62111.6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165275.81 万元。
（二）每股收益：0.65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3 年第一季度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内受煤炭行业景气度延续、煤炭市

场价格高位运行等因素影响，公司商品煤销售价格较同期上涨。二是商品煤销售中焦煤销量较
同期增加。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3 年第一季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999� � � � � 证券简称：读者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3-003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同业

竞争解决暨承诺履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读者传媒”或“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读者出

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读者集团”）《关于同业竞争解决暨承诺履行相关情况的函》，现将
函件内容公告如下：

读者集团与飞天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天传媒”）实施战略重组后，读者集
团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承诺 5 年内解决飞天传媒与读者传媒的同业竞争问题。

承诺以来，读者集团高度重视承诺履行暨解决同业竞争工作。 出版方面，读者传媒收购飞
天传媒旗下甘肃文化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化社”）100%的股权，彻底解决了出版
领域的同业竞争。印刷方面，在收购文化社前，剥离了其所属的甘肃飞天数码印刷有限公司，避
免了在印刷业务领域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针对发行业务方面尚存的部分交叉业务， 已聘请券
商、律师初步制定了解决方案。目前，鉴于读者集团主要领导变动，上述相关同业竞争解决方案
正在履行读者集团内部决策程序， 读者集团将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履行完毕相应决策程序
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